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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规定，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

示、现场张贴、网上发放问卷调查表和公众参与座谈会的方式，收集项目所在地

周边群众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环评工作，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确定环评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起通过重庆

璧 山 现 代 服 务 业 发 展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以网络公告的形式向公众

发布，介绍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起在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

网站（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进行网络公示。公示

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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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相关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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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重庆三峰正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通

过 重 庆 璧 山 现 代 服 务 业 发 展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以网络公告的形式向公众

发布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公示网页同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

子版下载链接和公众参与调查表电子版的下载链接，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满足 10 个工作日要求。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项目场地、尖山子村民委员会、太和社区、石院村、正兴镇、永川区

金龙镇等场所张贴公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和 2024

年 3 月 20 日两次在重庆法治报上刊登相关公示信息。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

展区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进行

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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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和 2024 年 3 月 20 日两次在重庆法治报上

刊登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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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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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 现场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项目周边公众易于接触

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相关公示信息。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到张贴公示信

息的公告栏进行检查，相关公示信息仍处于公示状态，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

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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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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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社区 



9 

 

 

 
石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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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子村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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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子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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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金龙镇 

图 5  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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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工作地点均提供了可供公众查阅的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同时在网络平台上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版下载链接。截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未有公众

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邮件或反馈信函。

仅收到一次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开工时间、试运行时间和初步设计单位等信息的

电话，未反馈意见。未收到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4 公众参与座谈会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一）公众质疑性

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

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

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

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

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

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拟建项目在两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

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邮件或反馈信函。仅收到一次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开工时

间、试运行时间和初步设计单位等信息的电话，未反馈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拟建项目可不采取深度公众参与。但考虑拟建项目属于公众关

注度较高类项目，并参考重庆市同类项目建设过程中，公众主要关心环保措施方

面的问题，因此，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展前期即决定采取公众参与座谈会的方式进

行深度公众参与，并在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日（2024 年 3 月 14 日）

同时发出了座谈会会议通知。 

建设单位正式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

尖山子村民委员会 2 楼会议室召开了“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

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由建设单位

主持）。参会的代表包括璧山区城市管理局、璧山区生态环境局、重庆璧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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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正兴镇、尖山子村、太和社区、石院小学、永川金龙

村等周边村镇代表，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单位代表、重庆三峰正兴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代表等。 

座谈会召开前 10 个工作日（2024 年 3 月 14 日）在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

展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发出了会议通知，并在附近村镇张贴了会议通知，张贴会

议通知的照片见图 5。采取了网络平台和现场张贴公告的方式向社会公告，邀请

受影响范围内的公众报名参加座谈会议，会议通知网络公示见下图。 

 

 

图 6  网上发布座谈会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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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众参与座谈会现场照片 

座谈会结束后，根据现场记录整理的会议纪要，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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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向社会进行公开。 

 
 

图 8  网上公布会议纪要 

公众座谈会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如下： 

（1）各村民及代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及相关部门针对意见进行

了现场解答，部分意见需会后核实后反馈。现场对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指标的

合规、合格性进行了询问，环评单位及建设单位进行了现场回复，项目的各项污

染物排放指标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排放情况也将会在相关部门的实时在线监测、

监管下，做到排放合法、合规、可控。 

（2）各村民及代表现场提出，项目建设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划和批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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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的运输路线是否经过石院场镇。环评单位及建设单位现场回复表示本项

目的建设符合国家、重庆市、璧山区相关环境保护政策、产业政策、技术规范等

要求。垃圾运输由区城市管理局统一规划，配备密闭式且防垃圾渗滤液滴漏的运

输车辆，运输路线规划过程中尽量避免经过石院场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

一项成熟的技术，在重庆市乃至全国均广泛应用，能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对项目周边的环境影响可接受。 

（3）永川区金龙镇金龙村部分代表现场提出了二噁英类污染物对人群健康

的危害，担心二噁英类污染物影响人群健康，反对项目选址位置；提出项目的建

设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划，是否在禁止建设的区域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等，项目在各个阶段是否进行了完整的环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否进

行了项目的可行性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反对项目建设。环评单位、建设单位

及相关部门对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一一解答。本项目在环评报告中进行了人群健康

影响评价，预测结果表明：拟建项目排放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值及

总危害商均小于相应标准。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划，其选址及

建设规模与《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21-2035 年）》不冲

突；拟建项目未建设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

农田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本

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

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项目已取得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目前已

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4.1 公众参与座谈会反馈 

本次邀请璧山区城市管理局、璧山区生态环境局、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

区管理委员会、正兴镇、尖山子村、太和社区、石院小学、永川金龙村等周边村

镇代表参加了公众参与座谈会，就会上及意见表提出的建议，具体反馈意见梳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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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序号 
部门或村社

代表 
意见和建议 采纳、反馈与处理情况 

1 
璧山区生态

环境局 

对该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充分论证，严格按照

环评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采纳，环评对该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了充分论证，详见第 7 章节“环境保

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

治理设施的治理效率达到环评和设计提出的要求，各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的排

放标准要求，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 
璧山区正兴

镇人民政府 

因石院场镇属人口居住密集区，为此建议: 

1.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地点位于尖山子村，目前的

主要道路为大金路，其中石院场镇水巷子及梅江桥

处，单向仅能保证一辆车的通行，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大型、重型车辆较多，为确保当地居民的出行安

全，为此建议尽快修建专用道路减少石院场镇与梅

江桥车流量的压力； 

2.因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建设主要用于处置固废

及生活垃圾，在食物腐烂过程中会产生臭气及污

水，为此建议在园区规划及建设过程中同步规划和

建设专用运输道路，以免影响石院场镇居民的居住

环境，避免矛盾纠纷问题的发生。 

采纳，项目所在的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整个园区的道路进行了

规划，在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前，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输路线仍

需要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后，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从永

壁高速下道口下道后，接园区南侧桥梁和道路，往北下穿永璧高速，到达项目

厂区，不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 

生活垃圾运输车辆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性好，可

杜绝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严禁超载超速行驶。 

3 

正兴镇太和

社区居民委

员会 

垃圾在运输过程中污水外溢情况，是否能保证每天

冲洗街道。 

采纳，从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由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采用全封

闭可卸载压缩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正常运输过

程中不会出现污水外溢，因此，没有必要每天冲洗街道。 

4 

正兴镇尖山

子村村民委

员会 

1、各地建厂的实际情况，对建厂前后，厂周边的

环境数据、群众的身体状况的对比。 

采纳，根据以往建厂的实际，没有环境对周边群众身体状况的前后对比数据。 

通过整理綦江垃圾发电项目建厂前后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情况，砷、镉、六价

铬建厂前后均未检出，铅建厂前最大 Pi 值 0.53，建厂后未检出；汞建厂前最大

Pi 值 65.1，建厂后最大 Pi 值 1.22；二噁英建厂前最大 Pi 值 2.5，建厂后最大 Pi

值 3.0；各因子均满足相应的质量标准要求。 

垃圾发电项目在国内外均广泛建设运营，根据重庆同兴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年都

会对厂内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从运营至今每年的检查结果看，未出现过疑

似职业病及发现职业禁忌症。在瑞典、德国完成的一项职业安全方面的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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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焚烧厂职工与其他人群中相比，血液中的二噁英类含量没有明显差异。 

2、建厂后，水的使用情况，有无外排，是否达标，

对地下水有无影响。 

采纳，拟建项目垃圾渗滤液、运输车辆冲洗水、车间地坪及道路冲洗水、废气

处理产生的废水和预处理后化验室废水、空压站含油废水、生活污水收集后送

至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采用“预处理+UASB 厌氧+两级反硝化硝化+外置 UF+

一级 RO+二级 RO”处理工艺，经处理后的废水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

水水质》（GB/T19923-2024）中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标准后，再与锅炉

排污水一并回用作循环水系统补水。污水处理系统膜浓液采用“软化+过滤+高

压 RO+雾化干燥”工艺处理，高压 RO 产生的清液和 CSD 干燥系统产生的冷凝

水回至渗滤处理系统；循环水系统排水回用作炉渣冷却工序补水、飞灰稳定化

用水、垃圾车辆冲洗用水、地坪及道路冲洗用水和废气处理系统补水。仅除盐

水制备系统废水作为废水外排。综上所述，拟建项目废水对地表水体影响较小。 

项目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应达到相应的防渗等级要求。

采取上述防渗措施后，能够有效降低废水渗漏，保护地下水环境，同时固体废

物临时存放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根据垃圾发电厂多年的运行

管理经验，正常工况下不应有渗滤液收集装置或垃圾坑暴露而发生渗漏至地下

水的情景发生。 

5 
璧山区城市

管理局 

1.生活垃圾收运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重庆市规定

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证，具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

专业资质。 

2.作业车辆应当密闭、整洁，分类收集、运输，作

业人员须通过专业培训，作业流程规范。 

3.生活垃圾处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

定进行分类处理，配备专业环保设施设备，实现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采纳，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系统工作由重庆市璧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行

业管理，生活垃圾运输车辆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

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其他废物由产废单位或废物回收单位采用满足“三防

要求”的运输车运至拟建项目厂区。 

6 
汪荣东 

太和社区 

1.垃圾资源运输路线规划 

2.给场镇居民带来交通安全隐患 

3.清洁污染、噪声、灰尘影响生活 

采纳，项目所在的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整个园区的道路进行了

规划，在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前，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输路线仍

需要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后，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从永

壁高速下道口下道后，接园区南侧桥梁和道路，往北下穿永璧高速，到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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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不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严禁超载超

速行驶。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系统工作由重庆市璧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

行业管理，生活垃圾运输车辆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

封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 

7 

廖洪良 

尖山子村 4

组 

在征地的周边有防护区 1000 米。 

不采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要求，大气

环境防护距离采用 AERMOD 预测模式进行计算。计算网格点范围为周边 1000m

范围（网格点步长 50m）。经预测，自厂界起没有连续的超标点，因此拟建项

目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结合环发〔2008〕82 号文“明确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拟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

小于 300m”《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 号）“将核心区周边不小于 300m 范围划定为防

护区，核心区的建设内容为焚烧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生产管理与生活

服务设施”以及《关于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20 号）“厂界外设置不小于 300m 的环境防护距离。

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感目

标，并采取园林绿化等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的要求。 

环评最终确定全厂总体环境防护距离为：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 环境防护距离，

该范围内现状存在 55 户 166 人，对此，璧山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重庆（璧山）

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300 米环

境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的承诺函，承诺项目投产前完成搬离工作。环评同时提

出，300m 环境防护距离内土地禁止建设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

用地。 

8 
曾德清 

尖山子村 
厂区周边要 1 公里。 

不采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要求，大气

环境防护距离采用 AERMOD 预测模式进行计算。计算网格点范围为周边 1000m

范围（网格点步长 50m）。经预测，自厂界起没有连续的超标点，因此拟建项

目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结合环发〔2008〕82 号文“明确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拟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

小于 300m”《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 号）“将核心区周边不小于 300m 范围划定为防

护区，核心区的建设内容为焚烧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生产管理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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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以及《关于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20 号）“厂界外设置不小于 300m 的环境防护距离。

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感目

标，并采取园林绿化等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的要求。 

环评最终确定全厂总体环境防护距离为：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 环境防护距离，

该范围内现状存在 55 户 166 人，对此，璧山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重庆（璧山）

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300 米环

境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的承诺函，承诺项目投产前完成搬离工作。环评同时提

出，300m 环境防护距离内土地禁止建设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

用地。 

9 
张永梅 

尖山子村 
周边环境影响，不太满意 

采纳，环评对项目营运期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人群健康的影

响，均进行了预测分析，均满足相应的标准要求。 

10 
彭健 

尖山子村 

对征地方面有意见，我们尖山子二组征地分成了三

次征地，几个小队一次征了一部分，搞得村民意见

极大。 

采纳，环评最终确定全厂总体环境防护距离为：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 环境防护

距离，该范围内现状存在 55 户 166 人，对此，璧山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重庆

（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米

环境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的承诺函，承诺项目投产前完成搬离工作。环评同时

提出，300m 环境防护距离内土地禁止建设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

筑用地。 

11 
邓昌焰 

石院村 

建议有关监管部门加大对此项目的监管力度。 

建议区交通部门对区固废生活垃圾运输路线进行

规划建设。 

采纳，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行期，均会有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项目所在的

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整个园区的道路进行了规划，在园区规划

的道路建成前，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输路线仍需要经过石院场镇

和梅江桥。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后，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从永壁高速下道口下道

后，接园区南侧桥梁和道路，往北下穿永璧高速，到达项目厂区，不经过石院

场镇和梅江桥。 

12 
彭洪 

太和社区 

请问在垃圾运输中产生的污水溢流和在街道所产

生的环境污染，如何处置。 

采纳，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系统工作由重庆市璧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行

业管理，收集、运输过程中涉及的环境污染问题由收运管理单位负责。从转运

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由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

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正常运输过程中不会出现

污水外溢，如果出现垃圾运输中产生的污水溢流和在街道所产生的环境污染，

垃圾收运管理单位会对溢流的污水进行截流和收集，对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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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时制止环境污染事件的继续进行，将对环境的污染影响降到最低。 

13 
刘东 

太和社区 

1.相关运输车辆的运输路线是否经过石院场镇，能

否确保车辆的密闭性。 

采纳，项目所在的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整个园区的道路进行了

规划，在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前，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输路线仍

需要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后，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从永

壁高速下道口下道后，接园区南侧桥梁和道路，往北下穿永璧高速，到达项目

厂区，不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系统工作由重庆市璧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行业管理，

收集、运输过程中涉及的环境污染问题由收运管理单位负责。生活垃圾运输车

辆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 

2.废弃物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影响。 

采纳，项目焚烧炉渣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全部外运综合利用。根据《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2021 年），飞灰稳定化处置后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的相关要求可进填埋场分区填埋，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

理；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和《水泥窑协

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662）要求，可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或拟建项目飞灰直接按照国家飞灰处

置规范进行处置。泥渣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交建筑渣场或外售综合利用，空压

站定期更换的废滤料、含矿物油废物、汽机间产生的废机油、布袋除尘器更换

的废布袋、化验室废液、废弃的吨袋、废油漆桶、废油桶等为危险废物，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厂内生活垃圾、污水站污泥、脱硫塔底泥、活性炭除

臭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炭、除盐水处理系统中各过滤器定期更换的废滤料、EDI

系统产生的废树脂、CSD 干燥工艺产生的固态残渣和 TUF 管式膜过滤的滤渣，

全部送入焚烧炉燃烧分解。综上分析，拟建项目所产生的固废都能得到综合利

用和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满足环保要求。不会对人群健康产

生影响。 

14 曾维强 对我们三组太近，环境考虑，群众有意见。 

采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要求，大气环

境防护距离采用 AERMOD 预测模式进行计算。计算网格点范围为周边 1000m

范围（网格点步长 50m）。经预测，自厂界起没有连续的超标点，因此拟建项

目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结合环发〔2008〕82 号文“明确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拟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

小于 300m”《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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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 号）“将核心区周边不小于 300m 范围划定为防

护区，核心区的建设内容为焚烧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生产管理与生活

服务设施”以及《关于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20 号）“厂界外设置不小于 300m 的环境防护距离。

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感目

标，并采取园林绿化等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的要求。 

环评最终确定全厂总体环境防护距离为：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 环境防护距离，

该范围内现状存在 55 户 166 人，对此，璧山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重庆（璧山）

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300 米环

境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的承诺函，承诺项目投产前完成搬离工作。环评同时提

出，300m 环境防护距离内土地禁止建设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

用地。 

通过跟曾维强电话核实，尖山子村 3 组距离项目 170~300m，位于项目 300m 环

境防护距离内，项目投产前完成搬离工作。300m 环境防护距离外，距离项目最

近的尖山子村 3 组（双水井）约 340m，根据环评的大气影响预测结果，各环境

保护目标的预测结果均满足相应的质量标准要求。 

15 
谢云波 

石院村 

1.是否规划专业运输路线，垃圾渗漏液体，村民有

所担心。乡村公路经常出现大车，会影响交通安全。 

采纳，项目所在的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整个园区的道路进行了

规划，在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前，转运站至焚烧厂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输路线仍

需要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园区规划的道路建成后，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从永

壁高速下道口下道后，接园区南侧桥梁和道路，往北下穿永璧高速，到达项目

厂区，不经过石院场镇和梅江桥。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系统工作由重庆市璧

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行业管理，生活垃圾运输车辆采用全封闭可卸载压缩

式垃圾车运输，该车辆密封性好，可杜绝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在运输

过程中严禁超载超速行驶。 

2.各村民代表是否可以参观已建成的发电厂，打消

村民心中的一些疑虑。担忧空气污染、废水污染等。 

采纳，2024 年 8 月 5 日我司邀请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的所有公众和代表 22 人参

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部分公众和代表由于个人原因，未接受邀请。

接受邀请的公众和代表共 8 人于 2024 年 8 月 6 日参观了已经建成的渝北洛碛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后，填写了公众参与调查表，全部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拟建项目 2 条生活垃圾焚烧生产线焚烧炉烟气分别采用“SNCR+干粉喷射系统+

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工艺处理，并预留 SCR 工艺的建设场地，满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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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要求后经 1 座 2 筒集束式烟囱排放，安

装烟气在线监测装置。拟建项目垃圾渗滤液、运输车辆冲洗水、车间地坪及道

路冲洗水、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水和预处理后化验室废水、空压站含油废水、生

活污水收集后送至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采用“预处理+UASB 厌氧+两级反硝

化硝化+外置 UF+一级 RO+二级 RO”处理工艺，经处理后的废水达《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24）中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标

准后，再与锅炉排污水一并回用作循环水系统补水。污水处理系统膜浓液采用

“软化+过滤+高压 RO+雾化干燥”工艺处理，高压 RO 产生的清液和 CSD 干燥

系统产生的冷凝水回至渗滤处理系统；循环水系统排水回用作炉渣冷却工序补

水、飞灰稳定化用水、垃圾车辆冲洗用水、地坪及道路冲洗用水和废气处理系

统补水。仅除盐水制备系统废水作为废水外排。综上所述，拟建项目废气、废

水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发电厂建成后，电量输出，璧山人民能否享受。 采纳，发电厂建成后，发电的电量并入国家电网，统一进行调度。 

16 
肖波 

尖山子村 

1.根据以往建厂的实际，有无环境对周边群众身体

状况的前后对比数据（如空气变好变差，周边群众

前后身体状况的对比） 

采纳，根据以往建厂的实际，没有环境对周边群众身体状况的前后对比数据。 

通过整理綦江垃圾发电项目建厂前后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情况，砷、镉、六价

铬建厂前后均未检出，铅建厂前最大 Pi 值 0.53，建厂后未检出；汞建厂前最大

Pi 值 65.1，建厂后最大 Pi 值 1.22；二噁英建厂前最大 Pi 值 2.5，建厂后最大 Pi

值 3.0；各因子均满足相应的质量标准要求。 

垃圾发电项目在国内外均广泛建设运营，根据重庆同兴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年都

会对厂内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从运营至今每年的检查结果看，未出现过疑

似职业病及发现职业禁忌症。在瑞典、德国完成的一项职业安全方面的研究发

现焚烧厂职工与其他人群中相比，血液中的二噁英类含量没有明显差异。 

2.有无废水的排放，废水的地下渗漏。 

采纳，拟建项目垃圾渗滤液、运输车辆冲洗水、车间地坪及道路冲洗水、废气

处理产生的废水和预处理后化验室废水、空压站含油废水、生活污水收集后送

至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采用“预处理+UASB 厌氧+两级反硝化硝化+外置 UF+

一级 RO+二级 RO”处理工艺，经处理后的废水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

水水质》（GB/T19923-2024）中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标准后，再与锅炉

排污水一并回用作循环水系统补水。污水处理系统膜浓液采用“软化+过滤+高

压 RO+雾化干燥”工艺处理，高压 RO 产生的清液和 CSD 干燥系统产生的冷凝

水回至渗滤处理系统；循环水系统排水回用作炉渣冷却工序补水、飞灰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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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垃圾车辆冲洗用水、地坪及道路冲洗用水和废气处理系统补水。外排废

水仅为除盐水制备系统废水，废水排放总体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COD、NH3-N 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水质标准进行管控。综上所述，拟建项目废水对地表水体

影响较小。 

项目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应达到相应的防渗等级要求。

采取上述防渗措施后，能够有效降低废水渗漏，保护地下水环境，同时固体废

物临时存放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根据垃圾发电厂多年的运行

管理经验，正常工况下不应有渗滤液收集装置或垃圾坑暴露而发生渗漏至地下

水的情景发生。 

17 

刘云海 

永川金龙镇

金龙村 

坚决反对选址位置，影响我们生命安全、身体健康。 

不采纳，项目前期进行了多个厂址的比选，从技术、经济、环保的角度分析，

选择璧山区正兴镇尖山子村作为拟建项目建设场地。拟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

和地方的相关规划，其选址及建设规模符合《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专项规划（2021-2035 年）》；拟建项目未建设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

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项目在环评报告中进行了人群健康影响评价，预测

结果表明：拟建项目排放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值及总危害商均小

于相应标准。 

垃圾发电项目在国内外均广泛建设运营，根据重庆同兴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年都

会对厂内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从运营至今每年的检查结果看，未出现过疑

似职业病及发现职业禁忌症。在瑞典、德国完成的一项职业安全方面的研究发

现焚烧厂职工与其他人群中相比，血液中的二噁英类含量没有明显差异。 

2024 年 8 月 5 日电话邀请刘云海参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个人

原因，未接受邀请。2024 年 8 月 8 日又进行了电话回访，反映金龙村村民对项

目建设反映比较强烈。我司建议对到村委会反映项目建设的村民进行登记，有

参观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需求的，可以与我司进行反馈，我司组织去

参观，以消除居民的疑虑。同时也征求了刘云海对建设拟建项目的个人意见，

还是支持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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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帅 

永川金龙镇

金龙村 

建议重新选位置建设。 

不采纳，项目前期进行了多个厂址的比选，从技术、经济、环保的角度分析，

选择璧山区正兴镇尖山子村作为拟建项目建设场地。拟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

和地方的相关规划，其选址及建设规模符合《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专项规划（2021-2035 年）》；拟建项目未建设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

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 

2024 年 8 月 5 日电话邀请张帅参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个人原

因，未接受邀请。2024 年 8 月 8 日又进行了电话回访，反映金龙村村民对项目

建设反映比较强烈。我司建议对到村委会反映项目建设的村民进行登记，有参

观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需求的，可以与我司进行反馈，我司组织去参

观，以消除居民的疑虑。同时也征求了张帅对建设拟建项目的个人意见，还是

支持项目的建设。 

19 

王兴峰 

永川金龙镇

金龙村 

坚决反对选址地点，因大气污染物致病、致癌。 

不采纳，项目前期进行了多个厂址的比选，从技术、经济、环保的角度分析，

选择璧山区正兴镇尖山子村作为拟建项目建设场地。拟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

和地方的相关规划，其选址及建设规模符合《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专项规划（2021-2035 年）》；拟建项目未建设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

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项目在环评报告中进行了人群健康影响评价，预测

结果表明：拟建项目排放的各类重金属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值及总危害商均小

于相应标准。 

垃圾发电项目在国内外均广泛建设运营，根据重庆同兴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年都

会对厂内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从运营至今每年的检查结果看，未出现过疑

似职业病及发现职业禁忌症。在瑞典、德国完成的一项职业安全方面的研究发

现焚烧厂职工与其他人群中相比，血液中的二噁英类含量没有明显差异。 

2024 年 8 月 5 日电话邀请王兴峰参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个人

原因，未接受邀请。2024 年 8 月 8 日又进行了电话回访，担心大气中二噁英的

污染问题，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我司在设计和运营阶段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控

制二噁英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对周围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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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公众主要对项目选址、垃圾运输、环保措施运行效果等做

了咨询。我司承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公众提出的合理建议进行采纳和落实，对

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给出了不采纳的理由。未采纳的意见，通过有

效联系方式，向其说明了未采纳的理由。 

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针对公众参与座谈会上石院村村民代表谢云波提出各村民代表是否可以参

观已建成的发电厂的意见，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8 月 5 日邀请填写公众参与调查

表的所有公众和代表 22 人（其中包括反对的公众）参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部分公众和代表由于个人原因，未接受邀请。 

接受邀请的公众和代表共 8 人已于 2024 年 8 月 6 日参观了已经建成的渝北

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后填写了公众参与调查表，全部对本次参观的洛

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保措施满意；在满足相应环保要求情况下，全部支持

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

期）的建设。公众参与调查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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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参观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照片 

2024 年 8 月 8 日电话回访了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反对项目选址的 3 个人的意

见，其中 2 个人从个人角度还是支持项目的建设，其中 1 个人担心大气中二噁英

的污染问题，还是持反对意见。 

2024 年 8 月 14 日对于未采纳的公众意见，通过有效联系方式，向其说明了

未采纳的理由。 

2024 年 8 月 19 日，电话回访了剩余其他人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全部支持项

目的建设。 

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以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

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以邮寄或电子邮箱形式发送的公众意见调查表，仅收到

一次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开工时间、试运行时间和初步设计单位的电话，未反馈

意见。未收到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公众主要对项目选址、垃圾运输、环保措施运行效果等做

了咨询。我司承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公众提出的合理建议进行采纳和落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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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给出了不采纳的理由。未采纳的意见，通过有

效联系方式，向其说明了未采纳的理由。 

同时通过参观已经建成的渝北洛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后填写公参调查表，

或通过电话回访，只有永川金龙镇金龙村王兴峰担心大气中二噁英的污染问题，

还是持反对的意见。其他人全部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7 报批前公开情况 

7.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重庆（璧山）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固废综合处理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拟报批版）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 

公开日期：2024 年 8 月 23 日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审批决定。 

7.2 公示方式 

7.2.1 网络 

网络公示网址：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公示载

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8 月 23 日起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审批决定。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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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拟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在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网

站（https://www.bishan.gov.cn/bmjz/bm_97237/fwygwh/）进行拟报批公示，该网

站备案证号：渝公网安备 50022702000381 号，为符合要求的正规公开网站，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 

8 其他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及公众参与说明材料进行存档，并保存

至重庆三峰正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备查，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